
项目 1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县级军休人员春节送温暖

活动经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县级军休人员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预算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为认真做好我市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老干部、驻玉军（警）部队、烈属、

在乡老复员军人和伤残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劳模、道德模范、

见义勇为者、司法干警，城乡贫困群众、特困职工、低保对象家

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退休人员、优抚对象、去产能安置和下

岗失业职工、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零就业家庭、农村留守和

困境儿童、农民工，归侨侨眷，黄埔同学及遗孀、定居台胞、台

商、宗教团体人士、百岁老人、空巢和失能老人、环卫工人、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等赠送慰问品、慰问金，送去市委、

市政府的关心和节日慰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于 2024 年春节前夕开展县级军

休人员春节慰问活动，该项目总金额 66500元，全部为财政资金



拨付。本项目是为深入扎实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体现党和国家

对优抚对象的关怀，每年春节期间，市县区领导带头对驻军部队、

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残疾军人及复员退伍军人开展“送温

暖”走访慰问活动，已成为地方拥军优属的一项光荣传统，也是

春节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

作目标，具有立项实施的必要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深入扎实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体现党和国家对优抚对象的

关怀，每年春节期间，市领导带头对驻军部队、军队离退休干部、

烈军属、残疾军人及复员退伍军人开展“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已成为地方拥军优属的一项光荣传统，也是春节期间的一项重要

工作内容之一。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66500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按照春节

慰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无军籍退休退

职职工和遗属，每人 500 元标准计算，各县区分配资金如下：

红塔区 48 人，合计：24000元；

江川区 13 人，合计：6500 元；

澄江市 22 人，合计：11000元；

通海县 19 人，合计：9500 元；

华宁县 6 人，合计：3000 元；

易门县 7 人，合计：3500 元；

峨山县 9 人，合计：4500 元；



新平县 3 人，合计：1500 元；

元江县 6 人，合计：3000 元；

共计：133人，6650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玉室字〔2019〕42 号）文件规定，成立领导小组，市

退役军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令凯任组长，安置就业科科长张

钰任副组长，安置就业科工作人员史维任组员，安置就业科具体

负责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县级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

无军籍职工和遗属春节“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八、项目实施成效

1.严格按照《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玉溪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试

行）》（玉退役军发〔2019〕30 号）文件执行。

2.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是构成项目

总体目标不可分割的部份。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使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通过开展对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无

军籍职工和遗属春节“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体现党和国家对

军休人员的关怀，将军休人员“政治待遇”“生活待遇”落到实

处。



项目 2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县区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

性经济补助经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县区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预算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云南

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促进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 2003 年 8

月 6 日公布）《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退役士兵一次性自

谋职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玉政复〔2014〕66 号）规定，通过

发放自谋职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和宣传相关政策，鼓

励、扶持和引导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开展 2024 年县区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

经费预算项目，该项目总金额 100000 元，全部为市本级财政资

金拨付。本项目是为鼓励、扶持和引导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而制定

的一项政策补贴类项目。为巩固国防、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



打下基础，具有立项实施的必要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自谋职业退役士兵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切实把党和国家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

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玉政复〔2014〕66 号）规定：（一）以

安置地上年度在职职工年人均工资的 2 倍为基数；（二）国家规

定服现役二年期限届满后，每增加一年按照当地上年度在职职工

人均工资的 40％增发”的规定计发。结合 2022 年、2023 年自谋

职业退役士兵人数及下拨经费数进行测算，下拨县区该项目总金

额 100000元，全部为财政资金拨付。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100000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

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玉政复〔2014〕66号）标准进行测算：

红塔区 20000 元，江川区 10000 元，澄江市 10000 元，通海县

10000 元，华宁县 10000 元，易门县 10000 元，峨山县 10000

元，新平县 10000 元，元江县 10000 元。由于省安置计划是在

退役士兵安置当年下达，且退役士兵在安置期间可以根据自己意

愿选择自谋职业，故无法在上年度对接收自谋职业退役士兵数量

做到精准预测。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按照实际情况进

行发放。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玉室字〔2019〕42 号）文件规定，成立领导小组，市

退役军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令凯任组长，安置就业科科长张

钰任副组长，安置就业科工作人员史维任组员，安置就业科具体

负责组织协调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补助经费项目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严格落实上级相关文件精神，通过发放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

次性经济补助经费，扶持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就业，使其积极为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项目 3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经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经费预算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总政

治部 总后勤部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转业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国转联〔2008〕5 号）退役军人事务部

等 12 部门发《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退役军人部发〔2018〕26 号）、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12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18 条措施的

意见》（云退役发〔2019〕8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玉

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4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

方案的通知》（〔2024〕-58 号）精神而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到 2024 年

12 月 31日开展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经费预算项目，该项目总



金额 100000 元，全部为财政资金拨付。本项目是为有效促进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而制定的一项社会保障项目。为维护社会稳

定、发展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具有立项实施的必要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4 年举办 2 场退役军人招聘会，搭建就业创业平台，提

供就业岗位，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创业。

1.明确责任落实机制。明确任务、明确要求、明确时限，确

保各项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定期督查，及时掌握进度、协调

工作。

2.绩效考核。按照项目管理的要求，同时结合就业创业工作

的现状和发展需求，项目围绕需要解决的问题设置绩效指标，区

分为数量指标、时间指标、质量指标和满意度指标。

3.全面依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

（财会〔2012〕21 号）等内部控制制度，单位财务管理严格按

照财务管理制度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全部经费按照相

关规定开支。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100000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

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12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新时

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18 条措施的意见》（云退役发〔2019〕

81 号）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至少组织 2 次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活动，为其就业搭建平台”。根据项目开展情况，



本项目计划 2024 年 2 月、9 月各开展一次招聘活动，每场预计 5

万元，初步测算，共需 1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玉室字〔2019〕42 号）文件规定，成立领导小组，市

退役军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令凯任组长，安置就业科科长张

钰任副组长，安置就业科工作人员史维任组员，安置就业科具体

负责组织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经费预算项目。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鼓励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的人力资源优势，为其施展才能提供机遇

和舞台，有利于退役军人保持思想稳定，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形成良好的社会就业导向。



项目 4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县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

技能培训经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县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经费预算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落实

《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42 号）《云南省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实施办法

的通知》（云政发〔2011〕198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国家

鼓励就业创业和扶持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退

役士兵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于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12

月 31日开展 2024年县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经费经

费预算项目，该项目总金额 450000 元，全部为财政资金拨付。

本项目是为提高退役士兵就业能力，促进退役士兵充分就业，加



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而制定的一项社会保障项

目。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具有立项实施的

必要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退役士兵就业能力，

是新形势下促进军政军民团结、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1.明确责任落实机制。明确任务、明确要求、明确时限，确

保各项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定期督查，及时掌握进度、协调

工作。

2.绩效考核。按照项目管理的要求，同时结合就业创业工作

的现状和发展需求，项目围绕需要解决的问题设置绩效指标，区

分为数量指标、时间指标、质量指标和满意度指标。

3.全面依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

（财会〔2012〕21 号）等内部控制制度，单位财务管理严格按

照财务管理制度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全部经费按照相

关规定开支。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450000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

按照《云南省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实施办法的通知》

（云政发〔2011〕198号）相关规定：对参加教育培训的退役士



兵，按照 2 年每人 6000 元标准安排教育培训补助经费。教育培

训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 1/3，市县两级共同承担 2/3。预计 2024

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士兵 225人进行测算：225人×2000 元/

人=45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玉室字〔2019〕42 号）文件规定，成立领导小组，市

退役军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令凯任组长，安置就业科科长张

钰任副组长，安置就业科工作人员史维任组员，安置就业科具体

负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通过培训促进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严格落实上级相关文件精神，通过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积极引导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积极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项目 5
玉溪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2024 年部门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市军休所春节慰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为认真做好我市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老干部、驻玉军（警）部队、烈属、

在乡老复员军人和伤残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劳模、道德模范、

见义勇为者、司法干警，城乡贫困群众、特困职工、低保对象家

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退休人员、优抚对象、去产能安置和下

岗失业职工、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零就业家庭、农村留守和

困境儿童、农民工，归侨侨眷，黄埔同学及遗孀、定居台胞、台

商、宗教团体人士、百岁老人、空巢和失能老人、环卫工人、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等赠送慰问品、慰问金，送去市委、

市政府对关心和节日慰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计划于 2024 年春节前夕开展

市级春节慰问项目，该项目总金额 34000.00 元，全部为财政资



金拨付。本项目是为深入扎实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体现党和国

家对优抚对象的关怀，每年春节期间，市县区领导带头对驻军部

队、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残疾军人及复员退伍军人开展“送

温暖”走访慰问活动，已成为地方拥军优属的一项光荣传统，也

是春节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

工作目标，具有立项实施的必要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深入扎实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体现党和国家对优抚对象的

关怀，每年春节期间，市领导带头对驻军部队、军队离退休干部、

烈军属、残疾军人及复员退伍军人开展“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已成为地方拥军优属的一项光荣传统，也是春节期间的一项重要

工作内容之一。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每人 500 元计算：

玉溪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68人，合计：34000.00元。

全部为市级财政资金拨付。

七、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由市退役军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施令凯任组长，安置就业科科长张钰、安置就业科工作人员王治

国、市军休所所长李春任组员，市军休所办公室具体负责开展市

级军队离退休干部、遗属春节“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慰问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 2024 年度军休人员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并向市

级军休人员发放人均慰问金 500 元，可以继续传递各级党委、政

府对军休人员的持续关怀与关爱，让军队离退休干部、遗属、退

休士官的“两个待遇”得到持续有效落实。该项目是做好拥军优

属工作，落实中央、省委要求，体现党和国家对优抚对象的关怀

的重要举措。该举措可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对维护社会稳定，

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能够进一步提升军休

干部及遗属的获得感幸福感。



项目 6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八一”建军节慰问

部队（市本级）专项经费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市本级）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为认真做好我市八一走访慰问活动，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驻玉部队、共建单位和老八路、战

斗英雄等赠送慰问品、慰问金，送去市委、市政府对关心和节日

慰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指示

要求，扎实做好“八一”建军节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落

实退役军人事务部、总政治部每年“八一”建军节前下发的有关

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文件精神和《云南省双拥办关于

“八一”建军节开展拥军优属慰问活动的通知》精神，对驻玉部

队和重点优抚对象进行慰问，赠送慰问品、慰问金，送去市委、

市政府对子弟兵和重点优抚对象的关心和节日慰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深入扎实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体现地方党委政府对部队官

兵的关心关爱。每年八一期间，由市委、市政府组织慰问驻玉部

队、相关共建部队和军队干休所，老八路，战斗英雄和部队伤病

员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历年八一慰问的标准计算：用于慰问师以上部队 4 个

（玉溪军分区、31637部队、96722 部队、海军玉溪舰，），每个

8 万元，计 32 万元；团级部队 3 个（武警玉溪支队、预备役三

团、海军抚仙湖舰），每个 5 万元，计 15 万元；其它部队和市军

休所 5 个（海军驻昆办事处、海军 750 场代表处、750 试验场、

省军区昆明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玉溪干休点、市军休中心），每

个 2 万元，计 10 万元；玉溪市联系的边防部队（31641部队 11、

12 分队）10 万元；慰问老八路和战斗英雄、八一勋章获得者（杜

富国）4 人，每人 5000 元，共 2 万元，军事日活动及座谈会议

经费 2 万元。合计 71 万元。（情况说明：根据省拥办的要求，我

市与 31641 部队 11、12 分队为双拥共建单位，服务部队备战打

战）。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7 月 25 日—2024 年 8 月 1 日，根据《玉溪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玉室字〔2019〕

42 号）文件规定，成立领导小组，市退役军人局党组书记、局



长向绪林任组长，副局长万里鹏任副组长，双拥工作科科长武正

斌任组员，双拥工作科和市政府秘书三科具体负责组织协调落实

慰问活动的具体事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对驻玉部队官兵和老八路、战斗英雄的走访慰问活

动，体现党和国家对部队官兵的关怀，加深军地友谊，巩固军民

团结的大好局面。



项目 7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春节慰问部队专项

资金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春节慰问部队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指示要求，扎实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

动，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总政治部、省厅每年春节前下发的有

关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通知要求，对驻玉部队和老八

路、战斗英雄进行慰问，赠送慰问品、慰问金，送去市委、市政

府对子弟兵和重点优抚对象的关心和节日慰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为认真做好我市春节期间走访慰问

活动，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驻玉部队、共建单位和老八

路、战斗英雄等赠送慰问品、慰问金，送去市委、市政府对部队

官兵的关心和节日慰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于 2024 年

春节前夕开展全市的慰问项目，该项目总金额 101万元，全部为

财政资金拨付。本项目是为深入扎实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体现



党和国家对部队官兵的关怀和问候，增进军民情谊，巩固军民团

结的大好局面。每年春节前期，市县区领导带头对驻军部队、重

点优抚对象等开展双拥走访慰问活动，已成为地方拥军优属的一

项光荣传统，也是八一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符合各级

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具有立项实施的必要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深入扎实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体现地方党委政府对部队官

兵的关心关爱。每年春节前夕，由市委、市政府组织慰问驻玉部

队、相关共建部队和军队干休所，老八路，战斗英雄和部队伤病

员等；同时，由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春节双拥座谈会，双拥成

员单位领导参加。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历年春节慰问的标准计算：

驻玉溪部队：用于慰问师以上部队 4 个（玉溪军分区、31637

部队、96722 部队、海军玉溪舰），每个 10 万元，计 40 万元；

团级部队 3 个（武警玉溪支队、预备役三团、海军抚仙湖舰），

每个 6 万元，计 18 万元；其它部队和市军休所 5 个（海军驻昆

办事处、海军 750 场代表处、750 试验场、省军区昆明第一离职

干部休养所玉溪干休点、市军休中心），每个 3 万元，计 15万元；

玉溪市联系的边防部队（31641 部队 11、12 分队各 7.5 万元）15

万元；慰问老八路和战斗英雄、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4 人，

每人 5000.00 元，共 2 万；召开我市春节双拥座谈会 1 场，参加



人数约 100 人左右，经费 1 万元；伤病员慰问金 10万元。合计

101 万元。（县区慰问经费由县区承担）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春节前，根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玉室字〔2019〕42 号）文件规定，

成立领导小组，市退役军人局党组书记、局长向绪林任组长，副

局长万里鹏任副组长，双拥工作科科长武正斌任组员，双拥工作

科和市政府秘书三科具体负责组织协调落实春节双拥慰问活动

的具体事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对驻玉部队官兵和老八路、战斗英雄的走访慰问活

动，体现党和国家对部队官兵的关怀，加深军地友谊，巩固军民

团结的大好局面。



项目 8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双拥工作经费专项

资金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双拥工作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云南省拥军优属规定》《玉溪市玉溪市

拥军优属若干规定》，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指示要求，扎实开

展双拥工作，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论述内容，落实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做好全国双拥

模范城中期评估工作，积极推进第六次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

该项目总金额 80.2 万元，全部为财政资金拨付。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将紧紧围绕迎接全国双拥模范城中期评估工作，创建

新一轮全国（注：2024 年考核验收）双拥模范城（县），通过制

作双拥宣传牌等、双拥短视频、与媒体合作等多种措施，夯实创

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基础，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

成果。

六、资金安排情况

1.迎接全国双拥模范城考核宣传经费 48 万元。

（1）继续租用广告公司 1 块大型广告牌宣传，每年租金 6

万元（附协议）；

（2）租用广告公司中心城区 100 块灯杆广告牌宣传双拥工

作，租金 8.5 万元（附协议）；

（3）与本地网站合作，开设双拥工作专栏（含手机 APP）

和微信公众号，经费预算 8 万元（通过招标程序进行）；

（4）与《中国双拥》杂志社合作，大力宣传玉溪市双拥

工作，经费为 5 万元（附协议）；与《玉溪日报》合作宣传双拥

工作，经费为 3 万元（附协议）；

（5）制作一个双拥汇报片和双拥工作短视频，经费 10万元。

（6）拥军号公交车广告宣传费 7.5 万元

2.编制双拥创建工作资料费：5 万元。

编制双拥工作检查台账资料 6 册。（附：合同）

3.会议经费：2 万元。



召开双拥工作相关会议，双拥成员单位及县区人员约 140人

参加，经费 1.5 万元；每年召开一次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经

费 0.5 万元。

4.《中国双拥》杂志征订费 1.5 万元。

每年为双拥成员单位征订《中国双拥》杂志 80 份，每份订

价 180元/年，合计费用 1.5 万元（附订单）。

5.认真做好玉溪市与边防部队结对共建试点工作 12 万元。

根据省双拥办的要求我市结对共建 31641 部队 12、11分队，

要求采取交钥匙的方式解决该部队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服务部

队备战打仗。

6.对“云南省爱国拥军模范城”5 人、“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

1 人、“云南省最美军嫂”1 人（标准 1000 元），计 0.7 万元；“玉

溪市最美拥军人物”10 人、“玉溪市最美军嫂”10 人（500 元）

进行慰问，计 1 万元。

7.“玉溪舰”下水仪式 10 万元。

以上四项预计经费共 80.2 万元。（备注：根据省双拥办的要

求，挂钩边海防部队从试点转入常态化，我市明确挂钩 2 个连队，

增加 6 万元，根据全国双拥办、军委政治部的要求春节需要对“云

南省爱国拥军模范城”5 人、“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1 人、“云

南省最美军嫂”1 人（标准 1000 元），计 0.7 万元；“玉溪市最美

拥军人物”10人、“玉溪市最美军嫂”10人（500元）进行慰问，

增加 1.7 万元，根据市委主要领导的指使精神，需要开设拥军号



公交车，拥军号公交车广告宣传费 7.5 万元；根据海军参谋部通

知海军拟以玉溪命名一艘护卫舰，2024 拟进行“玉溪舰”下水

仪式，增加 1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根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玉室字〔2019〕42 号）

文件规定，成立领导小组，市退役军人局党组书记、局长向绪林

任组长，副局长万里鹏任副组长，双拥工作科科长武正斌任组员，

双拥工作科具体负责组织协调落实双拥宣传活动的具体事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制作双拥宣传牌等、双拥短视频、与媒体合作等多种措

施，夯实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基础，巩固全国双拥模范

城“五连冠”成果,确保全国双拥模范城中期评估工作顺利通过。



项目 9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八一”建军节走访
慰问全市重点优抚对象经费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重点优抚对象“八一”节慰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每年春节、八一要做好重点优抚对

象的慰问工作，使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文件依据主要

为《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优抚对象解困帮扶的意见》（云民优

〔2015〕5 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重点优抚对象

解困帮扶的通知》（玉政办发〔2014〕24 号）、《玉溪市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意见》（玉拥〔2019〕

2 号）、《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八·一”

建军节走访慰问优抚对象工作的通知》（玉退役军发电〔2021〕4

号）、《关于印发 2021 年“八一”建军节活动方案的通知》（玉拥

〔2021〕1 号）和省双拥办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每年度的慰问要

求文件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认真做好我市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历年来“八一”期间市委、

市政府都研究决定对烈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和伤残军人等重点优

抚对象进行慰问，并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财政局向全市各县

区以明传电报的形传达慰问要求，送去市委、市政府对重点优抚

对象的关心和节日慰问。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历年安排惯例，玉溪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于 2024 年八一前夕开展县区春节慰问项

目，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20 日至 31 日期间进行走访慰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慰问对象为全市重点优抚对象：残疾军人、“三属”、在乡老

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两参人员”、60周岁农村籍退役

士兵、老烈士子女（错杀平反人员子女）

按照省、市相关文件精神，2024 年八一节，全覆盖慰问重

点优抚对象每人 200.00 元，市财政承担 60%每人承担 120.00 元，

县区财政承担 40%每人承担 80.00 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各类优抚对象人数 17139 人，对“八一”建军节走访慰

问全市重点优抚对象经费进行测算：红塔区 3248×120=389760

元，江川区 2507×120=300840 元，澄江市 1715×120=205800 元，

通海县 2822×120=338640 元，华宁县 1564×120=187680 元，易

门县 1164×120=139680 元，峨山 1206×120=144720 元，新平县

1758×120=210960元，元江 1155×120=138600元。合计 205668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八·一”慰问活动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各县（区）、

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做好走访慰问工作。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文件规定，优抚褒

扬科和双拥工作科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做好

玉溪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组织协调开

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对优抚对象的八一慰问工作在退役军

人事务局局长领导下，由分管副局长负责，优抚褒扬科具体负责

承担落实，成员主要为局党组书记局长、分管副局长、优抚褒扬

科科长、优抚褒扬科全体人员、各县区分管副局长、优抚股长、

负责优抚工作的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对八一慰问工作负总责；分管副局长

率领优抚褒扬科及各县区执行慰问具体项目的编制和政策的落

实；各县区分管副局长负责慰问活动的具体组织工作；县区优抚

股长和各级服务中心相应工作人员负责慰问对象的信息核对、慰

问路线的设定、慰问金的发放等工作。

由市委市政府牵头，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各县（市、区）、

乡（镇、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配合下采取

召开优抚对象座谈会、入户走访、赠送慰问信、解决实际困难等

方式开展慰问活动。



要求各级部门要重视走访慰问工作。开展走访慰问优抚对象，

是提升优抚对象社会荣誉感和自豪感的有效措施，对于弘扬拥军

优属的优良传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区）

要从讲政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将走访慰问活动作为“八一”

节的一项重点工作，做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安排好慰问资金，

把走访慰问活动落到实处。

要求各级部门要认真开展慰问活动。各县区要结合“八·一”

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掌握优抚对象实情，深入细致做好军队退

役人员的思想工作，宣传优待抚恤政策。切实帮助解决他们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想方设法为优抚对象排忧解难，增强优抚对

象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是党和政府关心帮助优抚对象的善意之举，是固防强

边、支持国防建设的有力措施，可以让优抚对象感受到党和政府

对他们的关心，也是凝聚共识，增强信心，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

要活动，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帮助优抚对象解决一些临时性

的生活困难，在节日里感受到党和国家给他们带来的温暖，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益，营造拥军支前的可喜氛围，让现役军人无后顾

之忧，安心国防、备战打仗，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军队的

保障下顺利发展。



项目 10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三属”定期补助经

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补助县区三属定期抚恤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对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以上三项，统称“三属”），发给定期抚恤金：1.父母（抚养人）、

配偶无劳动能力、无生活费来源，或者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居民平

均生活水平的；2.子女未满 18周岁或者已满 18周岁但因上学或

者残疾无生活费来源的；3.兄弟姐妹未满 18周岁或者已满 18周

岁但因上学无生活费来源且由该军人生前供养的。

“三属”的补助费用由中央、省、市、县三级共同承担，中

央和省的标准由每年的提标文件来规定，市级的标准除中央和省

的政策外，还有我们市级的政策规定。

市级承担的标准由两个文件决定，一是“云财社【1997】92

号”，每人每月提 30.00 元，省市县各承担 10.00 元，一年 120.00

元；二是“玉民优字【1998】3 号，玉财事字【1998】7 号”，市

级每人每月 3.00 元，一年 36.00 元；以上两项合计，每一名“三

属”人员，市级财政需承担的费用为 156.00 元/年。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三

属”优抚对象实施精准帮扶补助，市级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补助

156.00 元，逐月发放。

做好“三属”补助发放工作，是落实《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烈士褒扬条例》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做好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

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

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经过确认的三属，可以领取定期补贴，确认的措施如下

1.适用对象：①父母(抚养人)、配偶(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周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或者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居民平

均生活水平的;②子女未满 18 周岁或者已满 18 周岁但因上学或

者残疾无生活费来源的;③兄弟姐妺未满 18 周岁或者已满 18 周

岁但因上学无生活费来源且由该军人生前供养的。

2.申报材料：（1）《烈士证明书》《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军

人病故证明书》复印件（2）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3）申请

人与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关系证明。

3.申报程序：（1）个人申报。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烈

士证明书、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军人病故证明书，本人与烈士、



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关系证明等相关材料，向户籍所在地

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办理登记手续，填写相关申请表、审核表。

（2）初审把关。由村(居)委会初审申报材料、乡(镇、街道)复核，

并做好登记工作。对符合条件的签署意见后，将有关登记审核表、

人员花名册和个人相关资料等材料上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对经复核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本人。（3）会审

认定。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

件的，由申请人所在村(居)委会进行张榜公示。对公示期间及以

后有异议的，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组织专人调查核实。经查

实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通知本人并说明理由。（4）建立档案。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申请人要建立个人档案和健全数据资

料，及时录入电脑系统，并认真做好适时更新和动态管理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31668.00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各县

区分配资金如下：

红塔 5148.00 元

江川 2496.00 元

澄江 3276.00 元

通海 4992.00 元

华宁 2340.00 元

易门 3120.00 元

峨山 2340.00 元



新平 1560.00 元

元江 3120.0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由于该项目是专门为“三属”抚恤补助资金设立的，用

款为每月按标准发放，发放计划如下：

县区

支出总

额

1月支

出

2月支

出

3月支

出

4月支

出

5月支

出

6月支

出

7月支

出

8月支

出

9月支

出

10月

支出

11月

支出

12月

支出

红塔 5148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江川 2496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澄江 3276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通海 4992 416 416 416 416 416 416 416 416 416 416 416 416

华宁 2340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易门 312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峨山 2340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新平 156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元江 312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是国家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更好体现国家

和社会对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的关心而

制定的一项政策补贴类项目。项目的实施，将起到稳定军心了、

巩固国防、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的效果。

做好“三属”抚恤补助发放工作，是落实好《军人抚恤条例》



《烈士褒扬条例》的重要举措，是做好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

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

优待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制度规范和政策落实，建

立公平规范、动态完善、参照指标明确、科学合理的量化标准体

系，进一步提升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



项目 11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农村和城镇无工作

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经费预算重
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农村和城镇无工作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2015 年，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发出了《关于做好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

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云民优〔2015〕3 号），这是我省优抚对象

在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政策的基础上解决生活困难的具体措

施，但还存在城乡差别和生活困难难以界定等问题。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以及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领导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及时调整基于城乡差别的现行

政策规定,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民政厅于 2021 年 9 月 15日发出了《关于

进一步做好部分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生活困

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云退役发〔2021〕76 号），将发放补

助范围确定为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

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推进

优抚保障政策“城乡一体”，实现精准帮扶。发放时间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补助标准每人每月 400.00 元，生活困难补助资金由

省级承担 20%，州（市）、县（市、区）承担 80%，其中市县的

承担比例按玉溪市财政事权划分的原则承担，发放方式为社会化

方式，从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批通过的次月起逐月发放。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

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及特困人员，推进优抚保障政策“城乡一体”，实现精准帮扶补

助，标准每人每月 400.00元，生活困难补助资金由省级承担 20%，

州（市）、县（市、区）承担 80%，其中市县的承担比例按玉溪

市财政事权划分的原则承担，发放方式为社会化方式，从县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批通过的次月起逐月发放。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 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

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云民优〔2015〕3 号）同时废

止。在该文件废止前已领取生活困难补助待遇的城镇部分优抚对

象，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已核准领取的仍继续领取；未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领取至法定退休年龄后按本通知执行。

五、项目实施内容

1.个人申请。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向其户籍所在村（居）



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书面申请，填写《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

遇的部分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审批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

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及近期 1 寸免冠白底照片 3 张或电子照片，

以及民政部门审批的城乡最低保障对象和特困人员的相关证明

材料。

2.申请受理。村（居）退役军人服务站应对申请人或者其代

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核，并与民政部门进行数据比对，材料齐

备的，且在认定范围内的予以受理，并于 7 个工作日内报乡镇（街

道）审核；材料不齐备的或不在认定范围内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不予受理的理由或应补齐提交的材料清单。

3.公示审批。乡镇（街道）审核完毕后应在申请人所在 乡

镇（街道）、村（居），釆取适当方式，对拟批准对象进行为期 7

个工作日的公示。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自收到乡镇（街道）、

村（居）初核、审核意见、相关材料及公示意见的 7 个工作日内

作出审批决定并按规定发放。

4.生活困难补助的停止或取消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乡镇（街道）核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核定后，从次月起中止或取消领取生活困难补助金：

（1） 死亡的；

（2） 户籍迁出我省的；

（3）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特困人员动态调整退出或

终止救助的；



（4） 被判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通缉期间的；

（5） 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

（6） 其他不符合领取补助条件的。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1347072.00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各

县区分配资金如下：

红塔 195072.00 元

江川 172800.00 元

澄江 72192.00 元

通海 172800.00 元

华宁 122112.00 元

易门 188160.00 元

峨山 32256.00 元

新平 182784.00 元

元江 78336.0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由于该项目是专门为农村和城镇无工作生活困难的重点优

抚对象解困而设立的，用款为每月按标准发放，用款计划如下：
县区 支出总额 1月支出 2月支出 3月支出 4月支出 5月支出 6月支出 7月支出 8月支出 9月支出 10月支出 11月支出 12月支出

红塔 195072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16256

江川 1728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澄江 72192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6016

通海 1728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14400

华宁 122112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10176

易门 18816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15680



峨山 32256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2688

新平 182784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15232

元江 78336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6528

八、项目实施成效

做好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

发放工作，是进一步落实解困帮扶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做好新时

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制度

规范和政策落实，积极推进优抚保障城乡统筹平衡，合理确定帮

扶解困对象范围，逐步消除制度城乡差异，建立公平规范、动态

完善、参照指标明确、科学合理的量化标准体系，进一步提升优

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



项目 12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县级春节送温暖活
动经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县级 2024年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每年春节、八一要做好重点优抚对

象的慰问工作，使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文件依据主要

为《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优抚对象解困帮扶的意见》（云民优

[2015]5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重点优抚对象解

困帮扶的通知》（玉政办发[2014]24号）、《玉溪市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意见》（玉拥[2019]2

号）、省双拥办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每年度的慰问要求文件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认真做好我市春节走访慰问活动，历年来春节期间市委、

市政府都研究决定，对老干部、驻玉军（警）部队、烈属、在乡

老复员军人和伤残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劳模、道德模范、见义

勇为者、司法干警，城乡贫困群众、特困职工、低保对象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退休人员、优抚对象、去产能安置和下岗失

业职工、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零就业家庭、农村留守和困境



儿童、农民工，归侨侨眷，黄埔同学及遗孀、定居台胞、台商、

宗教团体人士、百岁老人、空巢和失能老人、环卫工人、春节期

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等赠送慰问品、慰问金，送去市委、市政

府对关心和节日慰问。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历年安排惯例，玉溪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于 2024年春节前夕开展县区春节慰问项目，

具体时间为 2024年 2月 1日至 9日期间进行走访慰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省、市相关文件精神，2024 年春节，全覆盖慰问重点

优抚对象每人 200.00元，其中省财政每人承担 100.00元，市财

政每人承担 60.00元，县区财政每人承担 40.00元；慰问烈属、

建档立卡户低保户、特困户中的退役军人每人 500.00 元；慰问

在乡老复员军人代表和伤残军人代表每人 5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1662340.00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各

县区分配资金如下：

红塔 305880.00元

江川 212420.00元

澄江 170400.00元

通海 235320.00元

华宁 153340.00元

易门 139340.00元

峨山 122860.00元



新平 204980.00元

元江 1178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玉溪市各类优抚对象人数 17139人，对 2024年县级春节送

温暖活动经费进行测算：红塔区（3248×60）+（222×500）

=305880.00元，江川区（2507×60）+（124×500）=212420.00

元，澄江市（1715×60）+（135×500）=170400.00元，通海县

（2822×60）+（132×500）=235320.00元，华宁县（1561×60）

+（119×500）=153340.00元，易门县（1164×60）+（139×500）

=139340.00元，峨山县（1206×60）+（101×500）=122860.00

元，新平县（1758×60）+（199×500）=204980.00元，元江县

（1155×60）+（97×500）=117800.00元。合计 166234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落实上级文件精神，通过发放慰问金，体现党和政府关心帮

助困难群众的善意之举，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帮

扶褒扬，是凝聚共识、增强信心，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必要活动。



项目 13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在乡老复员军人定

期补助经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
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在乡老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优抚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1998〕119

号）规定，为保障年老体弱、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的在乡老复员

军人的生活，从 1999年 1月起，在各地原定补的基础上，平均

每人每年增加抚恤补助 15.00元，增加部分由省、地、县三级财

政各承担三分之一。根据《关于提高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和医疗

待遇的通知》（云民优〔2002〕21 号）规定，从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在原补助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其余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生

活补助标准，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每人每月提高 40.00

元，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每人每月提高 30.00元，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1954 年 10 月 31 日前）参加革命的每人每月提

高 20.00元。上述提高老兵和其余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生活补助

标准所需经费，除中央财政按每人每月给予 20.00元补助外，其

余经费由省、地、县三级负担，负担比例为省级财政负担 70%，

地县各负担 15%。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从 2024年 1月 1日起，对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在

乡老复员军人实施精准帮扶补助，市级补助标准为抗战时期，每

人每月补助 8.00元；解放战时期，每人每月补助 6.50元；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人每月补助 5.00元。逐月发放。

做好在乡老复员军人补助发放工作，是落实《军人抚恤优待

条例》《退役军人保障法》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做好新时代优待

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经过确认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可以领取定期补贴，确认的措

施如下：

1.政策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民政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改进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工作的规定>的通知》（民发

（1979）60号、（79）财事字 355号）

2.适用对象：指在 1954年 10月 31日（指 1954年 10月 31

日实行义务兵制度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东北抗日联军，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国人民

志愿军等）之前入伍，后经批准从部队复员的人员。在优抚上是

指无工作单位的 1954年 10月 31日前参军的人员。可在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享受在乡老复员军人待遇。

3.审核材料：（1）复员证或复员建设军人登记表复印件（2）

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25650.00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市级

按政策应该配套的部分）。各县区分配资金如下：

红塔区 3726.00元

江川区 4536.00元

澄江市 2916.00元

通海县 6150.00元

华宁县 1854.00元

易门县 1878.00元

峨山县 2112.00元

新平县 2022.00元

元江县 456.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由于该项目是专门为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抚恤补助资金设

立的，用款为每月按标准发放，用款计划如下：

县区
支出总

额

1 月支

出

2月支

出

3月支

出

4月支

出

5 月支

出

6 月支

出

7 月支

出

8月支

出

9月支

出

10 月

支出

11 月

支出

12 月

支出

红塔 3726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310.5

江川 4536 378 378 378 378 378 378 378 378 378 378 378 378

澄江 2916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通海 6150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512.5

华宁 1854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易门 1878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峨山 2112 176 2112 176 2112 176 2112 176 2112 176 2112 176 2112

新平 2022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168.5

元江 456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是国家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更好体现国家



和社会对在乡老复员军人的关心而制定的一项政策补贴类项目。

项目的实施，将起到稳定军心了、巩固国防、维护社会稳定、发

展经济的效果。

做好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抚恤补助发放工作，是落实好《军

人抚恤条例》《兵役法》《退役军人保障法》的重要举措，是做好

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进一步强化

制度规范和政策落实，建立公平规范、动态完善、参照指标明确、

科学合理的量化标准体系，进一步提升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



项目 14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重点优抚对象丧葬

补助经费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重点优抚对象丧葬补助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优抚对象有关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退役发【2021】89号）、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规定》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符合《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规定》的优

抚对象，参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医疗卫生领域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

【2019】92 号）规定，安排财政预算资金增发抚恤补助经费作

为丧葬补助费。玉溪市经费由省级承担 70%，市县（区）负担

30%；市县（市、区）的经费承担按《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找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

政办发【2019】14号）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从 2024年 1月 1日起，对上一年度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

待遇死亡的重点优抚对象实施精准帮扶补助，补助按死亡对象的

类别，按其领取的定期标准计算出一年的费用作为丧葬补助费进

行补助。

做好死亡重点优抚对象补助发放工作，是落实《军人抚恤优

待条例》《退役军人保障法》《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规定》《云南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优抚对象有关

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退役发【2021】89号）工作的重要举

措，是做好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经过确认的死亡的重点优抚对象，可以领取定期补贴，分别

按如下标准进行核查补助：

伤残人员，中央补助 12个月（1年）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中央补助 6

个月，省补助 6个月

在乡老复员军人,省补助 12个月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省补助 12个月

60周岁及以上农村籍退役人员，省补助 12个月



参战、参试军队退役人员（含参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

省补助 12个月

部分 60周岁以上烈士子女（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杀

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省补助 12个月

以上人员死亡的，玉溪市、县两级政府按比例承担 12个月

的丧葬费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544375.3 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各县

区分配资金如下：

红塔 147091.64元

江川 96683.01元

澄江 67361.56元

通海 23898.67元

华宁 59066.53元

易门 62642.19元

峨山 0元

新平 71257.03元

元江 16374.67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由于该项目是专门为死亡的重点优抚对象设立的丧葬补

助费用项目，用款为遇到死亡即补助，用款计划如下：



县

区

支出

总额

1月支

出

2 月支

出

3 月支

出

4月支

出

5 月支

出

6 月支

出

7月支

出

8 月支

出

9月支

出

10月支

出

11月支

出

12月支

出

红

塔

147091

.6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12257.6

4

江

川

96683.

01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8056.92

澄

江

67361.

5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5613.46

通

海

23898.

67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1991.56

华

宁

59066.

53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4922.21

易

门

62642.

19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5220.18

峨

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新

平

71257.

03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5938.09

元

江

16374.

67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1364.56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是国家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更好体现国家

和社会对死亡的重点优抚对象的关心而制定的一项政策补贴类

项目。项目的实施，将起到稳定军心了、巩固国防、维护社会稳

定、发展经济的效果。

做好死亡的重点优抚对象定期抚恤补助发放工作，是落实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退役军人保障法》《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

规定》《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优

抚对象有关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退役发【2021】89号）工

作的重要举措，是做好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



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

义。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制度规范和政策落实，建立公平规范、动

态完善、参照指标明确、科学合理的量化标准体系，进一步提升

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



项目 15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市级优抚资金审计
专项费用（市本级）专项经费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市级优抚资金审计专项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转发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规范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云退役发

〔2020〕38 号）、《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

加强优抚对象数据信息和抚恤补助资金规范管理使用的通知》

（云民优〔2015〕15号）、《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玉溪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玉溪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实施暂行办

法》的通知》（玉退役军军发〔2020〕1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成立以来，尚未对市级预算的资金

进行过审计，为保证资金的使用安全和使用的合规合法，拟对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以来的所有市级经费进行审计，以发现资金

使用中的问题，及时进行改进。此项目为一次性补助项目，玉溪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拟对 2019年-2022年共进行 4年度优抚褒扬资

金专项审计。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审计范围。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9年-2022年共

进行 4个年度优抚褒扬资金专项审计。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是指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

有关文件规定，各级财政安排用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服务管理的

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等人员的抚恤补助支出。包括：伤残人员（含

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

工）的残疾抚恤资金，烈士褒扬金，“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

牲军人遗属和病故军人遗属）的一次性抚恤资金和定期抚恤资金，

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

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参试退役人员、部分烈士子女（含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错杀后被平凡人员的子女）的定期定量生活补助

资金，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的老年生活补助资金，国家按规定向

优抚对象发放的一次性生活补贴资金等。本次审计拟对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成立以来市级预算的资金进行全面审计。

（二）审计方式。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现场核查。

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优抚对象

医疗保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管



理办法》及《云南省烈士纪念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要求，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进驻现场进行专项审计，重点核查资金支出情况的

真实性及准确性、政策执行情况、项目实施进展和整体专项资金

使用效益等。

（三）问题反馈和整改

针对审计出的资金管理使用问题逐一反馈县区，进行整改、

逐一销号。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70000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至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进行使用。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拟于 2024年 11月 30日以前实施完毕，外聘第三方进

行审计。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是做好优抚经费的管理发放工作，对于保障优抚对象

基本权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增强紧迫感、责任和使命感，确

保将国家安排的抚恤补助经费和各项优抚政策落实到每个优抚

对象身上的重要工作。

搞好审计监督，做好优抚经费的管理发放工作，是落实好《云

南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优抚对

象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及《云南省烈士纪念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重要举措，是做好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

要内容，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制度规范和政策落实，建立公平规范、动态完

善、参照指标明确、科学合理的量化标准体系，进一步提升优抚

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



项目 16
玉溪市退役军人局 2024 年“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经费专项费用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依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4部门关于印发《优抚对象医疗保

障办法》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22〕49号）、《关于强化政

治标准做好新时代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工作的通知》（国拥办

函〔2023〕43 号）、《云南省退役军人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云南省优抚对象医

疗补助“一站式”费用结算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退役发〔2023〕

8号）、《玉溪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第十二

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拥〔2023〕2号）、《玉

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玉溪

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云南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费用

结算办法（试行）的通知》（玉退役发〔2023〕6号）等文件要

求。

对照《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考评标准》第 44条考评内容：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省（自治区）辖市、直辖市辖区和

县级财政预算有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并逐步增加。此项

目有立项的必要性。根据《云南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

费用结算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

兵和老烈士子女不再列入本办法的保障对象。本次补助的其他优

抚对象人数为优抚对象总人数扣除农村籍退役士兵人数、老烈子

人数。按其他优抚对象人数每人 50 元测算。作为优抚对象医疗

补助补充。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做好玉溪市创建第十二届全

国双拥模范城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玉溪市重点优抚对象

的医疗进行补充保障，一方面用于全市的 1-6级残疾军人和其它

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优待，一方面用于“一站式”医疗救助，以

使玉溪市的重点优抚对象够在生活、医疗上面得到更加完善的照

顾，让现役军人安心戍边和国防。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 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4部门联合修订印发《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本

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适用于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在乡复

员军人、lc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



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上人员简称优抚对象。优抚对象按规定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相应的医疗救助、医疗补助和医疗优待。

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云南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

费用结算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退役发〔2023〕8 号）等文

件要求，坚持待遇与贡献匹配、普惠与优待叠加原则，按照“资

源协调、信息共享、结算同步、方便快捷”的工作要求，积极建

设全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费用结算信息平台，减轻优

抚对象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切实提升优抚对象获得感、幸福感和

满意度。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持有云南省户口并按规定享受国家定

期抚恤补助的下列优抚对象：（一）残疾退役军人；（二）在乡复

员军人；（三）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四）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

位且生活困难的 lc人员；（五）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

优抚对象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符合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在出院时按基本医保、补充医

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结算后，依托云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将

优抚对象的住院医疗费用结算信息推送至结算平台。结算平台依

据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政策自动计算补助待遇，各统筹地区的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核对信息无误后，按经办流程将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待遇汇至该优抚对象的银行账户。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金额 487700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拨付。各县（市、

区）分配资金如下：

红塔 90050元

江川 83500元

澄江 50200元

通海 83000元

华宁 39750元

易门 33300元

峨山 34750元

新平 46100元

元江 2705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拟于 2024年 12月 30日以前实施完毕

（一）分月用款计划。由于该项目是专门为优抚对象医疗保

障经费而设立的，用款为优抚对象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优待和一站式补

充医保报销,当重点优抚对象发生住院费用时适时进行报销。

（二）支出目标。优抚对象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按规定进行医

疗优待及“一站式”报销。

九、项目实施成效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是一项惠及广大革命功臣的重要工作，要



加强基层优抚工作队伍建设，经常开展业务培训、理论研讨和经

验交流，不断提高服务管理能力。要综合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管

理监督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满足各类优抚对象的不同医疗需

求，促进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健康发展。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

障工作，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的政策措施，是做

好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一步推进

玉溪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确保 2024年达到《全国双拥

模范城（县）考评标准》的各项指标，实现玉溪创建第十二届全

国双拥模范城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


